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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9 

  方案规划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报告员：德尼莎·胡塔诺瓦夫人(斯洛伐克) 

 一. 导言 

1. 大会在 2004年 9月 17日第 2次全体会议上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题

为“方案规划”的项目列入第五十九届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五委员会。 

2. 第五委员会在 2004 年 11 月 9 日和 11 日以及 12 月 22 日第 22、23 和 33 次

会议上审议了该项目。在委员会审议该项目的过程中所作的发言和发表的意见，

反映在有关简要记录（A/C.5/59/SR.22、23 和 33）中。 

3. 在审议该项目时，委员会面前有下列文件： 

 (a) 2006-2007 年拟议战略框架，第一部分（A/59/6(Part One)和 Corr.1）

及第二部分（A/59/6(Prog.1-9、10/Rev.1、11-12、22/Corr.1 和 23-26)）； 

 (b)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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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秘书长关于制定优先次序的报告（A/59/87）；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A/59/69）； 

 (e) 秘书长的说明，转递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评价结论在方案设计、交

付和政策指示中的作用的报告（A/59/79）；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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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2004 年 11 月 4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59/14）； 

 (g) 2004 年 11 月 9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59/15）； 

 (h) 2004年11月16日大会代理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59/17）； 

 (i) 2004 年 12 月 20 日大会主席给第五委员会主席的信（A/C.5/59/26）。 

4. 在 2004 年 11 月 9 日第 22 次会议上，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主席介绍了该委员

会的报告（见 A/C.5/59/SR.22）。 

 二. 决议草案 A/C.5/59/L.20 的审议经过 
 
 

5. 在 12 月 22 日第 33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主席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

表协调的非正式协商提出的题为“方案规划”的决议草案（A/C.5/59/L.20）。 

6. 在同次会议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对该决议草案作了以下的口头订正： 

 (a) 在序言部分第 3 段句尾的“的建议”前插入“和关于方案 19（人权）”； 

 (b) 将执行部分第 2 段移到在序言部分第 3 段后面,即标题“2006-2007 年战

略框架”前面； 

 (c) 在执行部分第 5 段（即原来的第 6 段），将“要素”改为“标准”； 

 (d) 在执行部分第 10 段（即原来的第 11 段），在“贸易和发展、”与“和第

四委员会”之间插入“关于方案 19（人权）”； 

 (e) 在执行部分第 25 段（即原来的第 26 段）后面，标题“其他事项”改为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其他结论和建议”； 

 (f) 在执行部分第 28 段（即原来的第 29 段）前面插入标题“其他事项”。 

7. 在同次会议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还作了发言。 

8. 也是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未经表决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5/59/L.20（见第 9 段）。 

 三. 第五委员会的建议 
 

9. 第五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方案规划 

 大会， 

 回顾其 1982 年 12 月 21 日第 37/234 号、1983 年 12 月 20 日第 38/227 A 号、

1986 年 12 月 19 日第 41/213 号、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34 号、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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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第56/253号、2002年12月20日第57/282号以及2003年12月23日第58/268

和 58/269 号决议， 

 审议了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1
2006-2007 年拟议战

略框架第一部分（计划大纲）
2
和第二部分（两年期方案计划）、

3
秘书长关于联合

国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4
秘书长关于制定优先次序的报告 

5
以

及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加强评价结论在方案设计、交付和政策指示中的作用的报

告，
6
 

 感谢大会主席的信，其中转递第一委员会关于方案 3（裁军）、
7
第二委员会

关于方案 10（贸易和发展）
8
以及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关

于方案 23（新闻）
9
和方案 19（人权）

10
的建议； 

 强调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在按照《方案规划、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

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 
11
条例 4.10 对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就全体会议和

各主要委员会的工作提出的适当建议进行审查和采取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 

2006-2007 年战略框架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9 号决议，其中大会请秘书长编写一份试

验性的“战略框架”文件，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映本组织较长期目标的计

划大纲，另一部分是涵盖两年的两年期方案计划； 

 1. 注意到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战略框架是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9

号决议通过后提出的第一项建议； 

 2. 又注意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建议大会审查2006-2007年

拟议战略框架第一部分（计划大纲）；
12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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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回顾大会在其第 58/269 号决议中决定审查战略框架的格式、内容和持

续时间，包括审查保留第一部分的必要性，以期在其第六十二届会议上作出最后

决定； 

 4. 鉴于会员国对 2006-2007 年拟议战略框架第一部分（计划大纲）的内容

存在不同看法，决定不对第一部分采取行动； 

 5. 请秘书长除其他外，根据下列主要标准，在 2008-2009 两年期战略框架

内拟订和提出一项反映本组织较长期目标的计划大纲和一项两年期方案计划： 

 (a) 与联合国所有活动领域的相关立法授权相符的较长期目标； 

 (b) 政府间会议和首脑会议的成果； 

 (c) 相关方案主管的投入； 

 (d) 使用政府间议定的用词和用语； 

 6.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审议关于编制计划大纲的

任何其他指导方针； 

 7. 决定 2006-2007 年的优先事项如下： 

 (a)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b) 根据大会和联合国最近大型会议的相关决议，促进持续经济增长和可持

续发展； 

 (c) 非洲发展； 

 (d) 促进人权； 

 (e) 有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工作； 

 (f) 促进司法和国际法； 

 (g) 裁军； 

 (h) 药物管制、预防犯罪和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国际恐怖主义； 

 8. 请秘书长根据本决议通过的上述优先事项和两年期方案计划，编制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9. 又请秘书长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前印发一份文件，其中

只载列本决议通过的优先事项和两年期方案计划；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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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6 号》（A/59/16），第 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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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认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1
中所载该委员会就

2006-2007 年拟议两年期方案计划作出的结论和建议，以及附件中所载第一委员

会关于方案 3（裁军）、
7
第二委员会关于方案 10（贸易和发展）、

8
关于方案 19（人

权）
10
和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关于方案23（公共信息）

9
的结

论和建议，但以符合本决议的规定为前题； 

 11. 请秘书长在 2006-2007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为方案 1（大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A 款（会议管理，纽约）次级方案 4（会议和出

版事务）提出一个相关的绩效指标； 

 12. 注意到大会将在其第五十九届会议上审议秘书处的整个司法制度； 

 13. 请秘书长在第五十九届会议结束前，就如何确保在总部持续履行方案和

协调委员会为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界定的各项关键职能提出建议； 

方案执行情况报告 

 14.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2002-2003 两年期方案执行情况的报告； 

 15. 认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就秘书长报告作出的结论和建议； 

 16. 强调虽然今后的方案执行情况报告将更多地按照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

指标编写，但报告中应继续提供有关产出的资料； 

 17. 请秘书长确保今后的方案执行情况报告中将提供更详细的资料，说明已

规划的产出未得到充分落实，或遭推迟和终止的理由； 

评价 

 18.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9 号决议，其中强调有必要加强监测

和评价制度； 

 19. 再次强调相关政府间机构特别是大会各主要委员会必须在审查有关评

价问题的建议方面发挥作用； 

 20. 重申关于评价问题的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2 号决议第三节； 

 21. 请总务委员会在分配议程项目给各主要委员会时，充分考虑上述各项决

议； 

 22. 认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就下列问题作出的结论和建议：加强评价结论在

方案设计、交付和政策指示中的作用，深入评价公共行政财务和发展方案，委员

会就深入评价可持续发展问题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进行的三年期审查，委员会

就深入评价人口方案问题所提各项建议执行情况进行的三年期审查以及进一步

拟定进行试点专题评价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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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任务规定框架内改进其工作方法和程序 

 23. 请秘书长在第五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续会上尽早安排召开方案和协

调委员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组织会议； 

 24.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69 号决议第 18 段，其中请大会邀请

方案和协调委员在其第四十四届会议上提出关于改进其工作方法的建议； 

 25. 欢迎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决定，在其第四十五届会议开始时，作为优先事

项，重新审议题为“在其任务规定框架内改进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程

序”的议程项目；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其他结论和建议 

 26. 认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关于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 2003 年年

度概览报告 
13
的结论和建议以及委员会关于秘书长就联合国系统支持非洲发展

新伙伴关系问题所提报告 
14
的结论和建议； 

 27. 又认可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就秘书长关于制定优先次序问题的报告5所作

的结论和建议。 

其他事项  

 28. 请方案和协调委员会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在起草该委员会报告的讨论部

分时充分反映各代表团所表达的意见。 

 

  附件 
 

根据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报告
1
中的结论和建议对 2006-2007 年拟

议两年期方案计划所作的改动及其他的修改 

方案 1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事务和会议管理 
 
 

总方向 

 第 1.3 段第二句，在“控制和限制文件”之前添加“按照立法授权”； 

 A. 会议管理，纽约 

 

次级方案 4 

会议和出版事务 
 

 删除绩效指标(b)㈡。 
__________________ 

 
13
 E/2004/67。 

 
14
 E/AC.51/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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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和 D。会议管理，纽约、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 

次级议案 2 

会议事务的规划、制订和协调 
 

 在“战略”下，将 A、B、C和 D 各节的第 1.5(e)、1.7(c)、1.10(e)和 1.13(c)

段案文分别改写为“根据秘书长的管理职责和立法授权，依照技术方面的新发展

提高会议服务的技术能力，同时让大会随时了解本组织可用于帮助及时完成任务

和提高服务质量的新技术”； 

 在预期成绩(b)中，在“有效利用全组织统一的会议服务能力”之前添加“在

可行、更具成本效益和不影响服务质量的情况下”。 

次级方案 4 

会议和出版事务 
 
 

 在“战略”下，A、B、C和 D 节第 1.7(b)、1.9(b)、1.12(b)和 1.15(b)段的

“文件出版”之后，均添加“以提高质量和帮助及时完成任务”。 

 

方案 21 

巴勒斯坦难民 
 
 

总方向 

 第 21.2 段第一句后添加以下一句：“大会在其 1974 年 12 月 17 日第 3331 B

（XXIX）号决议中决定，原由自愿捐款项下支付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国际工作人员薪金支出，从 1975 年 1 月 1 日起由联合国经常预算提供

经费。” 

方案 25 

内部监督 
 

总方向 

 将第 25.1 段第一句改为：“本方案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不断改进联合国的内

部控制机制，提高所有方案执行工作的效益。本方案的授权源自秘书长作为联合

国行政首长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承担的责任。” 

 将第 25.3 段修改为：“该厅协助会员国和联合国保护其资产，确保各项方案

活动遵照各项决议、条例、细则和政策，以更高的效率和效益开展联合国的活动；

防止和侦察舞弊、浪费、滥用权力、渎职或管理不善现象；通过查明影响有效率

和有成效地执行各方案的一切因素，更好地执行联合国的方案和活动，使其能够

取得更好的成果。 

 第 25.4 段第二句，将“确保”改成“协助”。 



 

8 
 

A/59/651  

 第 25.5 段第二句改为：“此外，该厅通过查明影响按照国际商定的发展目标,

包括，除别的以外，按照《联合国千年宣言》、1992 年以来联合国各主要会议的

成果和各项国际协定所载的发展目标,有效率和有成效地执行各项方案的因素,

协助联合国取得更好的成果”。 

次级方案 1 

内部审计 
 

 将本组织的目标改为：“确保方案主管依照有关立法授权、条例和细则，有

效率和有成效地执行和管理各项方案”。 

 预期成绩(c)改为：“提高各项方案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成效，并加强方案主管

的问责制。” 

次级方案 2 

监测、评价和咨询 
 

 将本组织的目标改为：“通过采用基于成果的管理方法监测方案交付情况及

监测方案的产出，加强方案的执行，并确定各项产出是否适当、及时、符合任务

规定，是否切实符合方案的目标，资源是否得到有效率的利用”。 

次级方案 3 

调查 

 将本组织的目标改为：“确保遵守联合国条例和细则，并尽可能减少欺诈、

违反联合国条例和细则、管理不善、行为不端、浪费资源和滥用权力”。 

 将预期成绩(a)修改为：“更好地保护本组织的资产和资源，更加遵守本组织

的细则和条例”。 

 

 

 


